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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号：

密级：

受控范围：

时效：

校教字〔2020〕15 号

关于印发《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讲座活动管理
办法（2020 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教

学和科研水平，培育工匠精神，让学生了解学术前沿信息、行业

最新资讯和劳动者优秀事迹，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校内外学术文

化交流，特修订《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讲座活动管理办法》。

经 2020 年 6 月 11 日校长办公会〔2020〕18 号会议研究通过，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原《安徽工程大学机电学院关于组织开

展学术讲座的规定》（院教字〔2014〕28 号）同时废止。

附件：1.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分月度讲座申请单（ 月）

2.讲座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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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讲座成效反馈调查表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2020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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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讲座活动管理办法
（2020 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培育工匠精神，让学生了解学术前沿信息、

行业最新资讯和劳动者优秀事迹，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校内外学

术文化交流，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讲座内容应健康、严谨、科学，不得与国家有关方

针、政策和学校的规章制度相悖。

第三条 讲座列入各学院年初工作计划，服务于教学和科研，

助力提高我校教学、科研水平。

第四条 高校人员（含本校人员）担任主讲嘉宾的原则上须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第二章 讲座分类及要求

第五条 讲座类型分为学术讲座、行业讲座和素质讲坛三类。

第六条 学术讲座应邀请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教授、专家担任

主讲嘉宾，也可以邀请具有突出贡献的知名学者担任主讲嘉宾。

第七条 行业讲座应邀请与专业相关的行业领军人物、经理

人、技术总监、校企合作单位相关专家等担任主讲嘉宾，也可以

邀请行业一线工作人员担任主讲嘉宾。

第八条 素质讲坛应邀请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

学者，也可以邀请知名企业经理人、资深管理人员、行业一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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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等担任主讲嘉宾。深入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劳模进校

园”、“优秀毕业生校园分享”等活动，宣传展示大国工匠、能工巧

匠和高素质劳动者的事迹和形象，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

第三章 讲座申请与组织

第九条 承办单位具体负责讲座活动的申请、嘉宾接待、宣

传、组织、效果评价和材料归档等工作。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素培中心）根据学校综合素质学分的相关要求做好讲座学分的

认证和管理工作。

第十条 讲座申请。承办单位事先提报讲座计划至教务处，

审核通过后提交讲座申请表至教务处及分管教学校长处审批后

实施。涉及思想政治及意识形态的讲座由宣传统战部前置审核。

第十一条 嘉宾接待。从市外邀请的嘉宾可安排食宿和接送，

由承办单位事先在讲座申请表中注出并具体安排，差旅费、交通

费、伙食费等按照学校财务报销的有关标准和要求执行，原则上

由承办单位预算支出。市内原则上不安排食宿和接送。

第十二条 讲座宣传。承办单位利用官网、海报、电子屏、

横幅等多种手段，提前发布讲座活动安排，确保师生及时了解；

讲座之后，及时发布讲座活动有关宣传报道。

第十三条 讲座组织。承办单位做好讲座活动的预约和现场

签到等工作，做好现场主持和秩序维护，安排摄影或录像。

第十四条 效果评价。讲座结束后，承办单位组织师生参与

效果调查，对讲座的选题、内容、形式、效果等开展评价。

第十五条 材料归档。讲座结束后一周内，承办单位完成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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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相关资料（必须包括讲座申请表、宣传海报、讲座照片、讲座

效果调查以及新闻稿，还可包括讲稿、PPT 课件、录音或录像资

料等）的归档工作并将电子材料一份报送教务处存档。

第四章 讲座酬金

第十六条 全国知名专家、学者，2000 元/小时。院士等高级

别专家讲座酬金由校长确认。

第十七条 高校（不含本校）嘉宾酬金标准
嘉宾

工作单位

正高级技术职称

（元/场）

副高级技术职称/博士

（元/场）

国家“双一流”大学或学科 2000 1000

非“双一流” 1200 800

第十八条 企业嘉宾酬金标准

企业规模 管理类 参考岗位

授课时长

2小时以内

（元/场）

2-3 小时

（元/场）

3小时以上

（元/场）

大型企业

高层管理者 董事长/总裁/行业专家 2000 2500 3000

中层管理者 总监/总经理/资深工程师 1200 1500 1800

基层管理者 部门主管/中高级工程师 600 700 800

中型企业

高层管理者 总经理/行业专家 1200 1500 1800

中层管理者 部门经理/资深工程师 800 1000 1200

基层管理者 部门主管/中高级工程师 400 500 600

小型企业 高层管理者 总经理 400 500 600

企业规模依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2017）》（国统字〔2017〕213号）分类，由教务处确认。

非高校、企业人员及社会人士参照企业嘉宾酬金标准执行。

第十九条 校外嘉宾的酬金按照能够对应的最高标准确定。确

因情况特殊，需要突破标准的，经分管教学校长审批后，酬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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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当增加。

第二十条 校内教师酬金标准

正高级技术职称兼博士生导师：500 元/场；

正高级技术职称：400 元/场；

副高级技术职称、博士：300 元/场。

第二十一条 酬金的发放以讲座申请表为依据。校外嘉宾还

需提供个人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完税信息。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安徽工程大学

机电学院关于组织开展学术讲座的规定》（院教字〔2014〕28 号）

同时废止。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